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

若干问题的决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为了做好本市长江流域禁捕及相关工作，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实施长江大保护，保

障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及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特作如下决定：

一、本市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长江

水生生物保护和做好长江禁捕有关工作等规

定，把长江禁捕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大任务，确保禁捕以及相关工作取得实效。

二、本决定所称禁捕区域是指国家和本市

确定的长江流域以及重点水域禁捕范围。

禁捕期限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三、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禁捕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禁捕重大事项协调

机制，定期听取禁捕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并将禁捕工作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和目标任务考核体系。

相关区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依法打击非法捕捞等行为，

建立渔政协助巡护队伍，做好禁捕以及相关保

障工作。

市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和协调禁捕工作。发

展改革、经济信息化、商务、公安、民政、司法行

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规划资源、交通、

水务（海洋）、文化旅游、市场监管、林业、城管执

法等部门以及上海海警局、上海海事局、长江航

运公安局上海分局等驻沪中央直属机构根据各

自职责分工，做好禁捕相关工作。

四、本市发挥“一网统管”、城市数字化、网

格化管理等优势，加快实现各部门信息数据共

享，建立健全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的及时发现、

响应和处置机制。

市农业农村、公安、交通、市场监管、水务

（海洋）等部门和相关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执法

力量和装备设施资源整合，探索推进水陆联动

和多部门联合执法、联动执法、协同执法。

依托上海海警局、上海海事局、长江航运公

安局上海分局等驻沪中央直属机构的执法优

势，建立中央直属机构与本市政府部门的联动

执法机制，加大对非法捕捞等行为的依法查处

力度，提高执法效能。

市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相关区、镇（乡）人

民政府落实禁捕工作的指导，重点加大对“三

无”船舶在沿江沿海水域的检查管控和依法查

处力度。

市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制定管理制度，加强

禁捕区域垂钓管理。

五、市、区相关部门依照以下职责分工对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一）非法捕捞、利用或者变相利用垂钓进

行捕捞的行为，由农业农村部门依法查处；

（二）“三无”船舶在禁捕区域航行、停泊

的，由海事部门依法处理；“三无”船舶有涉渔行

为的，由农业农村部门依法查处；

（三）船舶携带涉渔工具在禁捕区域航行、

停泊的，农业农村、海警、海事、公安、交通、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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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可以依法登临检查；发现涉渔违法行为

的，由农业农村部门依法查处；

（四）携带电鱼、毒鱼、炸鱼等装置、器具或

者其他禁用渔具进入禁捕区域的，由农业农村

部门依法查处，或者由公安、海警、交通、水务

（海洋）、林业部门依法调查取证后移送农业农

村部门查处；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部门依法

查处；

（五）收购、运输、加工、销售、利用非法渔

获物，或者以长江渔获物的名义虚假宣传的，由

农业农村、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依法查处；

（六）其他破坏禁捕工作的违法行为，依据

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六、本市依法严惩破坏禁捕工作的违法犯

罪行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海

警机构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明确案件移送

的程序和时限，依法履行职责，分工协作，有效

衔接，确保案件依法移送、侦查、起诉、审判和

执行。

七、市有关部门和相关区人民政府根据工

作实际和管理需求，加快建设执法船（艇）、专用

码头和相对集中的船舶扣押、拆解场所。

市和相关区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应当强化执法队伍和能力建设，加大行政执

法和案件查处力度。

市和相关区发展改革、经济信息化、商务、

财政、规划资源、交通等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

障执法监管中涉及的码头、装备、设施和信息化

建设等相关必要需求。

八、各类新闻媒体应当宣传禁捕法律法规

和政策，投播禁捕公益广告，在全社会营造自觉

禁捕、保护生态的氛围。鼓励公众积极参加与

禁捕退捕有关的志愿服务活动。

单位和个人应当增强水生生物保护意识，

严格执行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各项规定。发挥

社会监督作用，对破坏禁捕等违法行为建立举

报奖励制度。

支持相关科研机构依法依规开展水域生态

科学技术研究以及生物完整性指数监测，发布

监测报告，开展长江流域禁捕效果评估，为相关

政策制定和完善提供科学支持。

九、本市应当持续推进退捕渔民安置保障

工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相关区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退捕渔民的就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

训，优先安排就业困难的退捕渔民从事公益性

工作；市、区民政部门应当做好退捕渔民的生活

困难兜底保障工作。

本市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统筹整合相关资金，支持退捕渔民转产安

置、社会保障等资金需求。

十、本市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基础上，探索推进长江流域禁捕跨省联动监

督、协同立法、联合执法等行动。

本市建立健全与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协

同的非法捕捞闭环监管长效机制，探索建设覆

盖三省一市的船舶登记信息共享平台、渔船动

态监管平台、水产品市场流通追溯监管平台和

执法信息互通共享平台，共同打击破坏禁捕工

作的违法犯罪行为。

本市依托部省际长江口禁捕管理工作协调

机制，联合江苏省、浙江省协同推进长江口水域

非法捕捞整治，加强长江口禁捕管理区管理。

十一、本决定所称的“相关区”，是指浦东

新区、崇明区、宝山区、奉贤区、金山区以及禁捕

水域范围涉及的其他区。

本决定所称的“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

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艇、筏）。

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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